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6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明仁  

參  加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勝浩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泰瑋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      告  黃聖傑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

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月11日所

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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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

尚瑞強，於本院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林淑真，林淑真於民

國113年10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述意見三

狀、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53至656頁)，

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二、被告黃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黃泰瑋為訴外人連暘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連暘公司)之負

責人，於111年8月26日簽訂連帶保證書，為連暘公司於借款

額度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連暘公

司陸續借款，詎料原告於112年10月3日接獲連暘公司財務人

員告知，公司發生資金週轉營運困難，無法聯繫被告黃泰瑋

等語，且連暘公司自112年10月4日起未依約繳款，經抵銷連

暘公司存款後，尚欠本金16,172,367元暨其利息、違約金未

清償，訴外人連暘公司、被告黃泰瑋應對原告負連帶清償之

責，原告已取得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20274號支付命令暨確

定證明書。

　㈡被告黃泰瑋將申貸時提供原告以加強其個人保證資力之財產

即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下稱系爭土地)，於112年1月11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

權登記予被告黃聖傑，致原告無法進行追索求償。被告黃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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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目前雖尚有另外2筆房地、4筆土地，然皆設定高額抵押

權，且已受其他銀行債權人聲請保全扣押，況被告黃泰瑋於

112年1月11日對全體金融機構主債務高達82,434,000元、從

債務高達237,792,000元(已抵銷備償款)，資產總價值僅10

8,410,000元，其財產已不足清償全體金融機構債權。被告

黃泰瑋擔任連帶保證人後，減降資產之行為屬無償行為，且

致責任資產不足清償原告債權，該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行為

已符合詐害債權要件。被告違約日期為112年10月4日，原告

於112年7月16日調閱土地登記謄本，於113年1月10日提起本

件訴訟，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知悉時起1年行使撤銷權時

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

就系爭土地所為贈與行為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將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原狀等語。

　㈢並聲明：

　1.請求撤銷被告黃泰瑋與黃聖傑間就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11年12月30日、112年1

月4日所為贈與行為及112年1月11日移轉所有權行為。

　2.被告黃聖傑應將前開土地於112年1月11日所為移轉所有權登

記，予以塗銷。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黃泰瑋抗辯：

　1.被告黃聖傑與其母蔡淑琴持有位於中國深圳之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被告黃泰瑋與蔡淑琴於95年3月1日離婚，二人協

議被告黃泰瑋因資金需求，得處分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將

位於臺南市長榮路之不動產移轉予蔡淑琴，對被告黃聖傑，

日後另以土地補償。被告黃泰瑋於104年12月26日出售系爭

房屋，於111年12月底贈與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作為處

分系爭房屋之補償，系爭土地之移轉不是無償行為，雖以贈

與名義登記，實質是被告黃泰瑋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

被告黃泰瑋依約移轉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同時減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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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及消極財產，不影響資力，不構成詐害行為。

　2.連暘公司與13家銀行簽訂循環動用型貸款契約，公司營收正

常，每年與銀行重簽換約，每年外匯收入數百萬美元，經銀

行核准數百萬美元押匯信用狀，每月繳付利息合計約200萬

元予13家銀行。被告於112年1月11日持有5筆農地，若意圖

害及原告債權，不會僅移轉系爭土地，且仍繼續向各家銀行

繳納巨額利息至112年9月。

　3.被告持有連暘公司之股權，其價值以資產淨值為準，即資產

354,063,000元扣除負債261,022,000元，再按出資比例97.

4％計算。因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已含負債，故計算被告債

務不應算入連暘公司債務。連暘公司及FULDAINTERNATIONAL

CO.LTD.於112年1月11日所欠債務共224,135,823元，並非31

8,060,000元，被告資產(如附表三所示)高於債務，原告之

訴應為無理由等語。

　4.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黃聖傑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連暘公司向原告借貸，由被告黃泰瑋於連暘公司借

款額度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詎連暘公司積欠原

告16,172,367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黃泰瑋竟將其

所有系爭土地，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贈與被告黃聖傑，並於附

表一所示時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間附表一所為贈與

行為，損及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

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

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情，為被

告黃泰瑋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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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

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

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

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又前條撤銷權，自債權

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

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245條定

有明文。經查，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

記予被告黃聖傑後，原告曾於112年7月26日以全國地政電子

謄本系統申請系爭土地之登記第二類謄本，此有臺南市歸仁

地政事務所113年2月16日所登記字第1130014139號函暨申請

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

公司113年2月20日資交加字第1130000238號函暨地籍謄本核

發紀錄清冊、地政電傳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

124頁），可知原告係於112年7月26日知悉被告黃泰瑋將系

爭土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乙事，而原告於11

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撤銷訴訟，有本院收文戳章蓋於起訴狀

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頁），並未逾越1年之除斥期間，

先予敘明。

　㈡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

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

準。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無對價關係之無償行

為，通常均為消極之事實，有對價關係之有償行為，通常多

為積極事實。是倘就債務人所為之行為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

有所爭執、不明時，自應由債務人就其所為法律行為係有對

價關係之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再者，土地登記之當事

人，通常均將真實之登記原因法律行為，向地政機關聲請登

記於土地登記簿上，故土地登記簿上所載登記之原因，原則

上應為當事人間真實之登記原因。而故意不依真實之原因聲

請地政機關為登記而屬虛偽之情形，則為例外，依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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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之原則，就此例外，即土地登記原因係屬虛偽之事實，

對於信賴登記之第三人而言，應由土地登記當事人負舉證責

任。

　1.本件被告黃泰瑋抗辯系爭土地雖以贈與原因辦理移轉登記，

但並非無償贈與，而是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云云，並提

出同意書、房產轉讓協議書、見證書、委託書、收據等件為

證，為原告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上開抗辯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另原告就被告黃泰瑋提出上開證據亦否認

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12頁)，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

具有形式上證據能力，亦應由被告舉證。

　2.經查，被告並未就上開同意書等書證之形式上真正為任何舉

證，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為真正，自屬可疑。再者，觀

之上開同意書等書證內容，為被告黃泰瑋與訴外人蔡淑琴間

就財產處分、管理、收益等事宜所為之協議，被告黃聖傑並

未參與前開協議，且前開同意書等書證記載之財產(含不動

產)，亦未包含系爭土地，被告空言抗辯，被告黃泰瑋為履

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

傑，並非無償贈與云云，自無可信。

　3.基上，依現有事證，尚不足證明系爭土地為被告黃泰瑋為履

行契約，而非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之事實。從而，被告黃泰

瑋既以贈與作為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復不能證明此

等債權、物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自應認被告間移轉系爭土

地所有權之債權、物權行為，均為無償之贈與行為，堪以認

定。

 ㈢再按所謂有害及債權者，係指債務人所為減少其財產之行

為，有害於總債權之共同擔保而言，並非以害及行使撤銷訴

權之人之債權為限。又債權人行使本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

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

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

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亦即指消極財產之

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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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查，被告黃泰瑋係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為附表一

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

而該期間依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關於被告黃泰瑋之授

信每日變動與每月月底明細資料顯示，被告黃泰瑋所負主債

務約為82,434,000元，從債務約289,710,000元；其中從債務

扣除備償款51,918,500元，則為237,792,478元(詳見附表

二)，為被告黃泰瑋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並有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資料及附表二所示金融機構函覆

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97-353、361-363、369-431、4

35-447、453-479、481-517、557-585頁)，可知被告黃泰瑋

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期間合計負債總額約320,226,

477元。

 2.次查，前開期間被告黃泰瑋名下有附表三所示財產，兩造就

附表三所示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及編號6股權價值數額互有

爭執，然附表三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依被告黃泰瑋主張較

高之數額，及附表三編號6股權價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

則第29條規定第1項、第3項規定「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

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第28條第2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

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下列情形調整

估價：…」，「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

估價，準用前二項規定。」核算，依被告提出111年12月31日

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將354,063,000元之

資產扣減261,022,000元之負債，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為93,0

41,000元。復依連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所

示被告黃泰瑋出資額約占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97.4(計算

式：00000000÷00000000≒0.974)核算，被告黃泰瑋對連暘公

司之股權價值為90,621,934元(計算式：00000000×97.4％＝0

0000000)，據此計算結果，被告黃泰瑋資產總額為238,228,4

94元。

 3.基上，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時，其負

債已大於資產，故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移轉予被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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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傑之行為，將致其債權之共同擔保財產減少，而使原告之

債權難以獲得清償，並增加行使之困難，揆諸前揭說明，原

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

爭土地之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黃

聖傑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原狀，洵屬正當，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之規定，

請求⑴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

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之物權行為；⑵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

於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不影

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遂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土地 贈與債權行為日期 物權行為日期

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

民國111年12月30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民國112年1月11日

(權利範圍全部)

民國11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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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權利範圍2分之1)

金融機構 放款餘額 備償餘額 抵銷後餘額

保證人：連暘公司　(幣別：新臺幣)

合作金庫 20,000,000元 6,026,667元 13,973,333元

台中商銀 29,910,994元 4,906,368元 25,004,626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4,958,472元 1,501,951元 3,456,521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27,000,000元 7,091,928元 19,908,072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30,000,000元 6,007,434元 23,992,566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2,010,000元 3,441,000元 8,569,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 10,000,000元 3,008,983元 6,991,01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6,600,000元 3,021,564元 13,578,436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7,000,000元 1,880,542元 15,119,458元

臺灣銀行 21,096,336元 3,045,056元 18,051,280元

彰化商業銀行 18,856,665元 2,111,405元 16,745,260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11,060,000元 2,285,971元 8,774,029元

小計 174,163,598元

幣別：美金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84,781元 13,854元 170,92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8,057元 -78,05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850,000元 157,000元 693,000元

小計 785,870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23,961,

176元

保證人：FULDA(幣別：美金)

台中商銀 501,100元 501,100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799,918元 11 799,907元

小計 1,301,0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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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39,667,

703元

總計：新臺幣289,710,978元

編號 標的 金額(新臺幣)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17,900元

2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

000地號土地

10,686,400元

3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1,112,000元

4 臺南市○區○○○街0號、○○○街113

號建物

31,647,976元

5 存款 9,242,284元

6 連暘公司股權價值 90,621,934元

合計 238,228,4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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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6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陳明仁  
參  加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楊勝浩  


被      告  黃泰瑋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      告  黃聖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尚瑞強，於本院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林淑真，林淑真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述意見三狀、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53至656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黃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黃泰瑋為訴外人連暘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連暘公司)之負責人，於111年8月26日簽訂連帶保證書，為連暘公司於借款額度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連暘公司陸續借款，詎料原告於112年10月3日接獲連暘公司財務人員告知，公司發生資金週轉營運困難，無法聯繫被告黃泰瑋等語，且連暘公司自112年10月4日起未依約繳款，經抵銷連暘公司存款後，尚欠本金16,172,367元暨其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外人連暘公司、被告黃泰瑋應對原告負連帶清償之責，原告已取得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20274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
　㈡被告黃泰瑋將申貸時提供原告以加強其個人保證資力之財產即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於112年1月11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黃聖傑，致原告無法進行追索求償。被告黃泰瑋目前雖尚有另外2筆房地、4筆土地，然皆設定高額抵押權，且已受其他銀行債權人聲請保全扣押，況被告黃泰瑋於112年1月11日對全體金融機構主債務高達82,434,000元、從債務高達237,792,000元(已抵銷備償款)，資產總價值僅108,410,000元，其財產已不足清償全體金融機構債權。被告黃泰瑋擔任連帶保證人後，減降資產之行為屬無償行為，且致責任資產不足清償原告債權，該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行為已符合詐害債權要件。被告違約日期為112年10月4日，原告於112年7月16日調閱土地登記謄本，於113年1月10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知悉時起1年行使撤銷權時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所為贈與行為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原狀等語。
　㈢並聲明：
　1.請求撤銷被告黃泰瑋與黃聖傑間就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11年12月30日、112年1月4日所為贈與行為及112年1月11日移轉所有權行為。
　2.被告黃聖傑應將前開土地於112年1月11日所為移轉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黃泰瑋抗辯：
　1.被告黃聖傑與其母蔡淑琴持有位於中國深圳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與蔡淑琴於95年3月1日離婚，二人協議被告黃泰瑋因資金需求，得處分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將位於臺南市長榮路之不動產移轉予蔡淑琴，對被告黃聖傑，日後另以土地補償。被告黃泰瑋於104年12月26日出售系爭房屋，於111年12月底贈與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作為處分系爭房屋之補償，系爭土地之移轉不是無償行為，雖以贈與名義登記，實質是被告黃泰瑋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被告黃泰瑋依約移轉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同時減少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不影響資力，不構成詐害行為。
　2.連暘公司與13家銀行簽訂循環動用型貸款契約，公司營收正常，每年與銀行重簽換約，每年外匯收入數百萬美元，經銀行核准數百萬美元押匯信用狀，每月繳付利息合計約200萬元予13家銀行。被告於112年1月11日持有5筆農地，若意圖害及原告債權，不會僅移轉系爭土地，且仍繼續向各家銀行繳納巨額利息至112年9月。
　3.被告持有連暘公司之股權，其價值以資產淨值為準，即資產354,063,000元扣除負債261,022,000元，再按出資比例97.4％計算。因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已含負債，故計算被告債務不應算入連暘公司債務。連暘公司及FULDAINTERNATIONALCO.LTD.於112年1月11日所欠債務共224,135,823元，並非318,060,000元，被告資產(如附表三所示)高於債務，原告之訴應為無理由等語。
　4.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黃聖傑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連暘公司向原告借貸，由被告黃泰瑋於連暘公司借款額度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詎連暘公司積欠原告16,172,367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黃泰瑋竟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贈與被告黃聖傑，並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間附表一所為贈與行為，損及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情，為被告黃泰瑋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又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245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後，原告曾於112年7月26日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申請系爭土地之登記第二類謄本，此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3年2月16日所登記字第1130014139號函暨申請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2月20日資交加字第1130000238號函暨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地政電傳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124頁），可知原告係於112年7月26日知悉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乙事，而原告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撤銷訴訟，有本院收文戳章蓋於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頁），並未逾越1年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無對價關係之無償行為，通常均為消極之事實，有對價關係之有償行為，通常多為積極事實。是倘就債務人所為之行為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有所爭執、不明時，自應由債務人就其所為法律行為係有對價關係之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再者，土地登記之當事人，通常均將真實之登記原因法律行為，向地政機關聲請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上，故土地登記簿上所載登記之原因，原則上應為當事人間真實之登記原因。而故意不依真實之原因聲請地政機關為登記而屬虛偽之情形，則為例外，依舉證責任轉換之原則，就此例外，即土地登記原因係屬虛偽之事實，對於信賴登記之第三人而言，應由土地登記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1.本件被告黃泰瑋抗辯系爭土地雖以贈與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但並非無償贈與，而是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云云，並提出同意書、房產轉讓協議書、見證書、委託書、收據等件為證，為原告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上開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另原告就被告黃泰瑋提出上開證據亦否認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12頁)，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具有形式上證據能力，亦應由被告舉證。
　2.經查，被告並未就上開同意書等書證之形式上真正為任何舉證，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為真正，自屬可疑。再者，觀之上開同意書等書證內容，為被告黃泰瑋與訴外人蔡淑琴間就財產處分、管理、收益等事宜所為之協議，被告黃聖傑並未參與前開協議，且前開同意書等書證記載之財產(含不動產)，亦未包含系爭土地，被告空言抗辯，被告黃泰瑋為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並非無償贈與云云，自無可信。
　3.基上，依現有事證，尚不足證明系爭土地為被告黃泰瑋為履行契約，而非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之事實。從而，被告黃泰瑋既以贈與作為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復不能證明此等債權、物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自應認被告間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權、物權行為，均為無償之贈與行為，堪以認定。
 ㈢再按所謂有害及債權者，係指債務人所為減少其財產之行為，有害於總債權之共同擔保而言，並非以害及行使撤銷訴權之人之債權為限。又債權人行使本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亦即指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
 1.經查，被告黃泰瑋係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而該期間依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關於被告黃泰瑋之授信每日變動與每月月底明細資料顯示，被告黃泰瑋所負主債務約為82,434,000元，從債務約289,710,000元；其中從債務扣除備償款51,918,500元，則為237,792,478元(詳見附表二)，為被告黃泰瑋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資料及附表二所示金融機構函覆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97-353、361-363、369-431、435-447、453-479、481-517、557-585頁)，可知被告黃泰瑋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期間合計負債總額約320,226,477元。
 2.次查，前開期間被告黃泰瑋名下有附表三所示財產，兩造就附表三所示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及編號6股權價值數額互有爭執，然附表三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依被告黃泰瑋主張較高之數額，及附表三編號6股權價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第1項、第3項規定「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第28條第2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估價，準用前二項規定。」核算，依被告提出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將354,063,000元之資產扣減261,022,000元之負債，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為93,041,000元。復依連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所示被告黃泰瑋出資額約占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97.4(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974)核算，被告黃泰瑋對連暘公司之股權價值為90,621,934元(計算式：00000000×97.4％＝00000000)，據此計算結果，被告黃泰瑋資產總額為238,228,494元。
 3.基上，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時，其負債已大於資產，故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移轉予被告黃聖傑之行為，將致其債權之共同擔保財產減少，而使原告之債權難以獲得清償，並增加行使之困難，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之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黃聖傑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原狀，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之規定，請求⑴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⑵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不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遂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土地

		贈與債權行為日期

		物權行為日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民國111年12月30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民國112年1月11日
(權利範圍全部)



		


		民國112年1月4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附表二：
		金融機構

		放款餘額

		備償餘額

		抵銷後餘額



		保證人：連暘公司　(幣別：新臺幣)

		


		


		




		合作金庫

		20,000,000元

		6,026,667元

		13,973,333元



		台中商銀

		29,910,994元

		4,906,368元

		25,004,626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4,958,472元

		1,501,951元

		3,456,521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27,000,000元

		7,091,928元

		19,908,072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30,000,000元

		6,007,434元

		23,992,566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2,010,000元

		3,441,000元

		8,569,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

		10,000,000元

		3,008,983元

		6,991,01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6,600,000元

		3,021,564元

		13,578,436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7,000,000元

		1,880,542元

		15,119,458元



		臺灣銀行

		21,096,336元

		3,045,056元

		18,051,280元



		彰化商業銀行

		18,856,665元

		2,111,405元

		16,745,260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11,060,000元

		2,285,971元

		8,774,029元



		小計

		174,163,598元

		


		




		幣別：美金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84,781元

		13,854元

		170,92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8,057元

		-78,05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850,000元

		157,000元

		693,000元



		小計

		785,870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23,961,176元

		


		


		




		保證人：FULDA(幣別：美金)

		


		


		




		台中商銀

		501,100元

		


		501,100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799,918元

		11

		799,907元



		小計

		1,301,007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39,667,703元

		


		


		




		總計：新臺幣289,710,978元

		


		


		








 
附表三：
		編號

		標的

		金額(新臺幣)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17,900元



		2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0,686,400元



		3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1,112,000元



		4

		臺南市○區○○○街0號、○○○街113號建物

		31,647,976元



		5

		存款

		9,242,284元



		6

		連暘公司股權價值

		90,621,934元



		合計

		


		238,228,494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6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陳明仁  

參  加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楊勝浩  



被      告  黃泰瑋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      告  黃聖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

    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月11日所

    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尚

    瑞強，於本院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林淑真，林淑真於民國

    113年10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述意見三狀、

    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53至656頁)，經核

    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二、被告黃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黃泰瑋為訴外人連暘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連暘公司)之負

    責人，於111年8月26日簽訂連帶保證書，為連暘公司於借款

    額度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連暘公

    司陸續借款，詎料原告於112年10月3日接獲連暘公司財務人

    員告知，公司發生資金週轉營運困難，無法聯繫被告黃泰瑋

    等語，且連暘公司自112年10月4日起未依約繳款，經抵銷連

    暘公司存款後，尚欠本金16,172,367元暨其利息、違約金未

    清償，訴外人連暘公司、被告黃泰瑋應對原告負連帶清償之

    責，原告已取得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20274號支付命令暨確

    定證明書。

　㈡被告黃泰瑋將申貸時提供原告以加強其個人保證資力之財產

    即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

    系爭土地)，於112年1月11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

    記予被告黃聖傑，致原告無法進行追索求償。被告黃泰瑋目

    前雖尚有另外2筆房地、4筆土地，然皆設定高額抵押權，且

    已受其他銀行債權人聲請保全扣押，況被告黃泰瑋於112年1

    月11日對全體金融機構主債務高達82,434,000元、從債務高

    達237,792,000元(已抵銷備償款)，資產總價值僅108,410,0

    00元，其財產已不足清償全體金融機構債權。被告黃泰瑋擔

    任連帶保證人後，減降資產之行為屬無償行為，且致責任資

    產不足清償原告債權，該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行為已符合詐

    害債權要件。被告違約日期為112年10月4日，原告於112年7

    月16日調閱土地登記謄本，於113年1月10日提起本件訴訟，

    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知悉時起1年行使撤銷權時效。為此，

    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

    所為贈與行為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

    塗銷，回復原狀等語。

　㈢並聲明：

　1.請求撤銷被告黃泰瑋與黃聖傑間就坐落臺南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11年12月30日、112年1月4日

    所為贈與行為及112年1月11日移轉所有權行為。

　2.被告黃聖傑應將前開土地於112年1月11日所為移轉所有權登

    記，予以塗銷。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黃泰瑋抗辯：

　1.被告黃聖傑與其母蔡淑琴持有位於中國深圳之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被告黃泰瑋與蔡淑琴於95年3月1日離婚，二人協

    議被告黃泰瑋因資金需求，得處分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將

    位於臺南市長榮路之不動產移轉予蔡淑琴，對被告黃聖傑，

    日後另以土地補償。被告黃泰瑋於104年12月26日出售系爭

    房屋，於111年12月底贈與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作為處

    分系爭房屋之補償，系爭土地之移轉不是無償行為，雖以贈

    與名義登記，實質是被告黃泰瑋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

    被告黃泰瑋依約移轉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同時減少積極

    財產及消極財產，不影響資力，不構成詐害行為。

　2.連暘公司與13家銀行簽訂循環動用型貸款契約，公司營收正

    常，每年與銀行重簽換約，每年外匯收入數百萬美元，經銀

    行核准數百萬美元押匯信用狀，每月繳付利息合計約200萬

    元予13家銀行。被告於112年1月11日持有5筆農地，若意圖

    害及原告債權，不會僅移轉系爭土地，且仍繼續向各家銀行

    繳納巨額利息至112年9月。

　3.被告持有連暘公司之股權，其價值以資產淨值為準，即資產

    354,063,000元扣除負債261,022,000元，再按出資比例97.4

    ％計算。因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已含負債，故計算被告債務

    不應算入連暘公司債務。連暘公司及FULDAINTERNATIONALCO

    .LTD.於112年1月11日所欠債務共224,135,823元，並非318,

    060,000元，被告資產(如附表三所示)高於債務，原告之訴

    應為無理由等語。

　4.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黃聖傑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連暘公司向原告借貸，由被告黃泰瑋於連暘公司借

    款額度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詎連暘公司積欠原

    告16,172,367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黃泰瑋竟將其

    所有系爭土地，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贈與被告黃聖傑，並於附

    表一所示時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間附表一所為贈與

    行為，損及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

    ，請求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

    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情，為被告黃

    泰瑋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

    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

    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

    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

    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又前條撤銷權，自債權

    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

    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245條定

    有明文。經查，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

    記予被告黃聖傑後，原告曾於112年7月26日以全國地政電子

    謄本系統申請系爭土地之登記第二類謄本，此有臺南市歸仁

    地政事務所113年2月16日所登記字第1130014139號函暨申請

    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

    公司113年2月20日資交加字第1130000238號函暨地籍謄本核

    發紀錄清冊、地政電傳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

    124頁），可知原告係於112年7月26日知悉被告黃泰瑋將系

    爭土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乙事，而原告於11

    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撤銷訴訟，有本院收文戳章蓋於起訴狀

    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頁），並未逾越1年之除斥期間，

    先予敘明。

　㈡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

    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

    。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無對價關係之無償行為，

    通常均為消極之事實，有對價關係之有償行為，通常多為積

    極事實。是倘就債務人所為之行為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有所

    爭執、不明時，自應由債務人就其所為法律行為係有對價關

    係之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再者，土地登記之當事人，

    通常均將真實之登記原因法律行為，向地政機關聲請登記於

    土地登記簿上，故土地登記簿上所載登記之原因，原則上應

    為當事人間真實之登記原因。而故意不依真實之原因聲請地

    政機關為登記而屬虛偽之情形，則為例外，依舉證責任轉換

    之原則，就此例外，即土地登記原因係屬虛偽之事實，對於

    信賴登記之第三人而言，應由土地登記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1.本件被告黃泰瑋抗辯系爭土地雖以贈與原因辦理移轉登記，

    但並非無償贈與，而是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云云，並提

    出同意書、房產轉讓協議書、見證書、委託書、收據等件為

    證，為原告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上開抗辯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另原告就被告黃泰瑋提出上開證據亦否認

    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12頁)，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

    具有形式上證據能力，亦應由被告舉證。

　2.經查，被告並未就上開同意書等書證之形式上真正為任何舉

    證，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為真正，自屬可疑。再者，觀

    之上開同意書等書證內容，為被告黃泰瑋與訴外人蔡淑琴間

    就財產處分、管理、收益等事宜所為之協議，被告黃聖傑並

    未參與前開協議，且前開同意書等書證記載之財產(含不動

    產)，亦未包含系爭土地，被告空言抗辯，被告黃泰瑋為履

    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

    傑，並非無償贈與云云，自無可信。

　3.基上，依現有事證，尚不足證明系爭土地為被告黃泰瑋為履

    行契約，而非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之事實。從而，被告黃泰

    瑋既以贈與作為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復不能證明此

    等債權、物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自應認被告間移轉系爭土

    地所有權之債權、物權行為，均為無償之贈與行為，堪以認

    定。

 ㈢再按所謂有害及債權者，係指債務人所為減少其財產之行為，

   有害於總債權之共同擔保而言，並非以害及行使撤銷訴權之

   人之債權為限。又債權人行使本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

   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

   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

   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亦即指消極財產之總額超

   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

 1.經查，被告黃泰瑋係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為附表一

   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

   而該期間依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關於被告黃泰瑋之授

   信每日變動與每月月底明細資料顯示，被告黃泰瑋所負主債

   務約為82,434,000元，從債務約289,710,000元；其中從債務

   扣除備償款51,918,500元，則為237,792,478元(詳見附表二)

   ，為被告黃泰瑋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並有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資料及附表二所示金融機構函覆資

   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97-353、361-363、369-431、435

   -447、453-479、481-517、557-585頁)，可知被告黃泰瑋於1

   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期間合計負債總額約320,226,477

   元。

 2.次查，前開期間被告黃泰瑋名下有附表三所示財產，兩造就

   附表三所示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及編號6股權價值數額互有

   爭執，然附表三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依被告黃泰瑋主張較

   高之數額，及附表三編號6股權價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

   則第29條規定第1項、第3項規定「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

   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第28條第2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

   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下列情形調整

   估價：…」，「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估

   價，準用前二項規定。」核算，依被告提出111年12月31日資

   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將354,063,000元之資

   產扣減261,022,000元之負債，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為93,041

   ,000元。復依連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所示

   被告黃泰瑋出資額約占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97.4(計算式：

   00000000÷00000000≒0.974)核算，被告黃泰瑋對連暘公司之

   股權價值為90,621,934元(計算式：00000000×97.4％＝0000000

   0)，據此計算結果，被告黃泰瑋資產總額為238,228,494元。

 3.基上，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時，其負

   債已大於資產，故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移轉予被告黃

   聖傑之行為，將致其債權之共同擔保財產減少，而使原告之

   債權難以獲得清償，並增加行使之困難，揆諸前揭說明，原

   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

   爭土地之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黃

   聖傑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原狀，洵屬正當，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之規定，

    請求⑴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

    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之物權行為；⑵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

    於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不影

    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遂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土地 贈與債權行為日期 物權行為日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民國111年12月30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民國112年1月11日 (權利範圍全部)  民國112年1月4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附表二：

金融機構 放款餘額 備償餘額 抵銷後餘額 保證人：連暘公司　(幣別：新臺幣)    合作金庫 20,000,000元 6,026,667元 13,973,333元 台中商銀 29,910,994元 4,906,368元 25,004,626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4,958,472元 1,501,951元 3,456,521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27,000,000元 7,091,928元 19,908,072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30,000,000元 6,007,434元 23,992,566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2,010,000元 3,441,000元 8,569,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 10,000,000元 3,008,983元 6,991,01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6,600,000元 3,021,564元 13,578,436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7,000,000元 1,880,542元 15,119,458元 臺灣銀行 21,096,336元 3,045,056元 18,051,280元 彰化商業銀行 18,856,665元 2,111,405元 16,745,260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11,060,000元 2,285,971元 8,774,029元 小計 174,163,598元   幣別：美金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84,781元 13,854元 170,92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8,057元 -78,05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850,000元 157,000元 693,000元 小計 785,870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23,961,176元    保證人：FULDA(幣別：美金)    台中商銀 501,100元  501,100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799,918元 11 799,907元 小計 1,301,007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39,667,703元    總計：新臺幣289,710,978元    

 

附表三：

編號 標的 金額(新臺幣)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17,900元 2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0,686,400元 3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1,112,000元 4 臺南市○區○○○街0號、○○○街113號建物 31,647,976元 5 存款 9,242,284元 6 連暘公司股權價值 90,621,934元 合計  238,228,494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6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陳明仁  
參  加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楊勝浩  


被      告  黃泰瑋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      告  黃聖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尚瑞強，於本院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林淑真，林淑真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述意見三狀、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53至656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黃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黃泰瑋為訴外人連暘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連暘公司)之負責人，於111年8月26日簽訂連帶保證書，為連暘公司於借款額度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連暘公司陸續借款，詎料原告於112年10月3日接獲連暘公司財務人員告知，公司發生資金週轉營運困難，無法聯繫被告黃泰瑋等語，且連暘公司自112年10月4日起未依約繳款，經抵銷連暘公司存款後，尚欠本金16,172,367元暨其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外人連暘公司、被告黃泰瑋應對原告負連帶清償之責，原告已取得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20274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
　㈡被告黃泰瑋將申貸時提供原告以加強其個人保證資力之財產即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於112年1月11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黃聖傑，致原告無法進行追索求償。被告黃泰瑋目前雖尚有另外2筆房地、4筆土地，然皆設定高額抵押權，且已受其他銀行債權人聲請保全扣押，況被告黃泰瑋於112年1月11日對全體金融機構主債務高達82,434,000元、從債務高達237,792,000元(已抵銷備償款)，資產總價值僅108,410,000元，其財產已不足清償全體金融機構債權。被告黃泰瑋擔任連帶保證人後，減降資產之行為屬無償行為，且致責任資產不足清償原告債權，該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行為已符合詐害債權要件。被告違約日期為112年10月4日，原告於112年7月16日調閱土地登記謄本，於113年1月10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知悉時起1年行使撤銷權時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所為贈與行為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原狀等語。
　㈢並聲明：
　1.請求撤銷被告黃泰瑋與黃聖傑間就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11年12月30日、112年1月4日所為贈與行為及112年1月11日移轉所有權行為。
　2.被告黃聖傑應將前開土地於112年1月11日所為移轉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黃泰瑋抗辯：
　1.被告黃聖傑與其母蔡淑琴持有位於中國深圳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與蔡淑琴於95年3月1日離婚，二人協議被告黃泰瑋因資金需求，得處分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將位於臺南市長榮路之不動產移轉予蔡淑琴，對被告黃聖傑，日後另以土地補償。被告黃泰瑋於104年12月26日出售系爭房屋，於111年12月底贈與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作為處分系爭房屋之補償，系爭土地之移轉不是無償行為，雖以贈與名義登記，實質是被告黃泰瑋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被告黃泰瑋依約移轉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同時減少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不影響資力，不構成詐害行為。
　2.連暘公司與13家銀行簽訂循環動用型貸款契約，公司營收正常，每年與銀行重簽換約，每年外匯收入數百萬美元，經銀行核准數百萬美元押匯信用狀，每月繳付利息合計約200萬元予13家銀行。被告於112年1月11日持有5筆農地，若意圖害及原告債權，不會僅移轉系爭土地，且仍繼續向各家銀行繳納巨額利息至112年9月。
　3.被告持有連暘公司之股權，其價值以資產淨值為準，即資產354,063,000元扣除負債261,022,000元，再按出資比例97.4％計算。因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已含負債，故計算被告債務不應算入連暘公司債務。連暘公司及FULDAINTERNATIONALCO.LTD.於112年1月11日所欠債務共224,135,823元，並非318,060,000元，被告資產(如附表三所示)高於債務，原告之訴應為無理由等語。
　4.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黃聖傑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連暘公司向原告借貸，由被告黃泰瑋於連暘公司借款額度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詎連暘公司積欠原告16,172,367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黃泰瑋竟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贈與被告黃聖傑，並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間附表一所為贈與行為，損及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情，為被告黃泰瑋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又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245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後，原告曾於112年7月26日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申請系爭土地之登記第二類謄本，此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3年2月16日所登記字第1130014139號函暨申請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2月20日資交加字第1130000238號函暨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地政電傳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124頁），可知原告係於112年7月26日知悉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乙事，而原告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撤銷訴訟，有本院收文戳章蓋於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頁），並未逾越1年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無對價關係之無償行為，通常均為消極之事實，有對價關係之有償行為，通常多為積極事實。是倘就債務人所為之行為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有所爭執、不明時，自應由債務人就其所為法律行為係有對價關係之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再者，土地登記之當事人，通常均將真實之登記原因法律行為，向地政機關聲請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上，故土地登記簿上所載登記之原因，原則上應為當事人間真實之登記原因。而故意不依真實之原因聲請地政機關為登記而屬虛偽之情形，則為例外，依舉證責任轉換之原則，就此例外，即土地登記原因係屬虛偽之事實，對於信賴登記之第三人而言，應由土地登記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1.本件被告黃泰瑋抗辯系爭土地雖以贈與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但並非無償贈與，而是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云云，並提出同意書、房產轉讓協議書、見證書、委託書、收據等件為證，為原告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上開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另原告就被告黃泰瑋提出上開證據亦否認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12頁)，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具有形式上證據能力，亦應由被告舉證。
　2.經查，被告並未就上開同意書等書證之形式上真正為任何舉證，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為真正，自屬可疑。再者，觀之上開同意書等書證內容，為被告黃泰瑋與訴外人蔡淑琴間就財產處分、管理、收益等事宜所為之協議，被告黃聖傑並未參與前開協議，且前開同意書等書證記載之財產(含不動產)，亦未包含系爭土地，被告空言抗辯，被告黃泰瑋為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並非無償贈與云云，自無可信。
　3.基上，依現有事證，尚不足證明系爭土地為被告黃泰瑋為履行契約，而非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之事實。從而，被告黃泰瑋既以贈與作為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復不能證明此等債權、物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自應認被告間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權、物權行為，均為無償之贈與行為，堪以認定。
 ㈢再按所謂有害及債權者，係指債務人所為減少其財產之行為，有害於總債權之共同擔保而言，並非以害及行使撤銷訴權之人之債權為限。又債權人行使本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亦即指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
 1.經查，被告黃泰瑋係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而該期間依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關於被告黃泰瑋之授信每日變動與每月月底明細資料顯示，被告黃泰瑋所負主債務約為82,434,000元，從債務約289,710,000元；其中從債務扣除備償款51,918,500元，則為237,792,478元(詳見附表二)，為被告黃泰瑋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資料及附表二所示金融機構函覆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97-353、361-363、369-431、435-447、453-479、481-517、557-585頁)，可知被告黃泰瑋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期間合計負債總額約320,226,477元。
 2.次查，前開期間被告黃泰瑋名下有附表三所示財產，兩造就附表三所示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及編號6股權價值數額互有爭執，然附表三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依被告黃泰瑋主張較高之數額，及附表三編號6股權價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第1項、第3項規定「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第28條第2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估價，準用前二項規定。」核算，依被告提出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將354,063,000元之資產扣減261,022,000元之負債，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為93,041,000元。復依連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所示被告黃泰瑋出資額約占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97.4(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974)核算，被告黃泰瑋對連暘公司之股權價值為90,621,934元(計算式：00000000×97.4％＝00000000)，據此計算結果，被告黃泰瑋資產總額為238,228,494元。
 3.基上，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時，其負債已大於資產，故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移轉予被告黃聖傑之行為，將致其債權之共同擔保財產減少，而使原告之債權難以獲得清償，並增加行使之困難，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之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黃聖傑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原狀，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之規定，請求⑴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⑵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不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遂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土地

		贈與債權行為日期

		物權行為日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民國111年12月30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民國112年1月11日
(權利範圍全部)



		


		民國112年1月4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附表二：
		金融機構

		放款餘額

		備償餘額

		抵銷後餘額



		保證人：連暘公司　(幣別：新臺幣)

		


		


		




		合作金庫

		20,000,000元

		6,026,667元

		13,973,333元



		台中商銀

		29,910,994元

		4,906,368元

		25,004,626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4,958,472元

		1,501,951元

		3,456,521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27,000,000元

		7,091,928元

		19,908,072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30,000,000元

		6,007,434元

		23,992,566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2,010,000元

		3,441,000元

		8,569,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

		10,000,000元

		3,008,983元

		6,991,01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6,600,000元

		3,021,564元

		13,578,436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7,000,000元

		1,880,542元

		15,119,458元



		臺灣銀行

		21,096,336元

		3,045,056元

		18,051,280元



		彰化商業銀行

		18,856,665元

		2,111,405元

		16,745,260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11,060,000元

		2,285,971元

		8,774,029元



		小計

		174,163,598元

		


		




		幣別：美金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84,781元

		13,854元

		170,92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8,057元

		-78,05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850,000元

		157,000元

		693,000元



		小計

		785,870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23,961,176元

		


		


		




		保證人：FULDA(幣別：美金)

		


		


		




		台中商銀

		501,100元

		


		501,100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799,918元

		11

		799,907元



		小計

		1,301,007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39,667,703元

		


		


		




		總計：新臺幣289,710,978元

		


		


		








 
附表三：
		編號

		標的

		金額(新臺幣)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17,900元



		2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0,686,400元



		3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1,112,000元



		4

		臺南市○區○○○街0號、○○○街113號建物

		31,647,976元



		5

		存款

		9,242,284元



		6

		連暘公司股權價值

		90,621,934元



		合計

		


		238,228,494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6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陳明仁  

參  加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楊勝浩  



被      告  黃泰瑋  

訴訟代理人  劉鍾錡律師

被      告  黃聖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尚瑞強，於本院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林淑真，林淑真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述意見三狀、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53至656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黃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黃泰瑋為訴外人連暘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連暘公司)之負責人，於111年8月26日簽訂連帶保證書，為連暘公司於借款額度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連暘公司陸續借款，詎料原告於112年10月3日接獲連暘公司財務人員告知，公司發生資金週轉營運困難，無法聯繫被告黃泰瑋等語，且連暘公司自112年10月4日起未依約繳款，經抵銷連暘公司存款後，尚欠本金16,172,367元暨其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訴外人連暘公司、被告黃泰瑋應對原告負連帶清償之責，原告已取得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20274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

　㈡被告黃泰瑋將申貸時提供原告以加強其個人保證資力之財產即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於112年1月11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黃聖傑，致原告無法進行追索求償。被告黃泰瑋目前雖尚有另外2筆房地、4筆土地，然皆設定高額抵押權，且已受其他銀行債權人聲請保全扣押，況被告黃泰瑋於112年1月11日對全體金融機構主債務高達82,434,000元、從債務高達237,792,000元(已抵銷備償款)，資產總價值僅108,410,000元，其財產已不足清償全體金融機構債權。被告黃泰瑋擔任連帶保證人後，減降資產之行為屬無償行為，且致責任資產不足清償原告債權，該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行為已符合詐害債權要件。被告違約日期為112年10月4日，原告於112年7月16日調閱土地登記謄本，於113年1月10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知悉時起1年行使撤銷權時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所為贈與行為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原狀等語。

　㈢並聲明：

　1.請求撤銷被告黃泰瑋與黃聖傑間就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於111年12月30日、112年1月4日所為贈與行為及112年1月11日移轉所有權行為。

　2.被告黃聖傑應將前開土地於112年1月11日所為移轉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黃泰瑋抗辯：

　1.被告黃聖傑與其母蔡淑琴持有位於中國深圳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與蔡淑琴於95年3月1日離婚，二人協議被告黃泰瑋因資金需求，得處分系爭房屋，被告黃泰瑋將位於臺南市長榮路之不動產移轉予蔡淑琴，對被告黃聖傑，日後另以土地補償。被告黃泰瑋於104年12月26日出售系爭房屋，於111年12月底贈與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作為處分系爭房屋之補償，系爭土地之移轉不是無償行為，雖以贈與名義登記，實質是被告黃泰瑋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被告黃泰瑋依約移轉系爭土地予被告黃聖傑，同時減少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不影響資力，不構成詐害行為。

　2.連暘公司與13家銀行簽訂循環動用型貸款契約，公司營收正常，每年與銀行重簽換約，每年外匯收入數百萬美元，經銀行核准數百萬美元押匯信用狀，每月繳付利息合計約200萬元予13家銀行。被告於112年1月11日持有5筆農地，若意圖害及原告債權，不會僅移轉系爭土地，且仍繼續向各家銀行繳納巨額利息至112年9月。

　3.被告持有連暘公司之股權，其價值以資產淨值為準，即資產354,063,000元扣除負債261,022,000元，再按出資比例97.4％計算。因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已含負債，故計算被告債務不應算入連暘公司債務。連暘公司及FULDAINTERNATIONALCO.LTD.於112年1月11日所欠債務共224,135,823元，並非318,060,000元，被告資產(如附表三所示)高於債務，原告之訴應為無理由等語。

　4.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黃聖傑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連暘公司向原告借貸，由被告黃泰瑋於連暘公司借款額度20,000,000元內負連帶保證責任，詎連暘公司積欠原告16,172,367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被告黃泰瑋竟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贈與被告黃聖傑，並於附表一所示時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間附表一所為贈與行為，損及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並回復原狀等情，為被告黃泰瑋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又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245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後，原告曾於112年7月26日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申請系爭土地之登記第二類謄本，此有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113年2月16日所登記字第1130014139號函暨申請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2月20日資交加字第1130000238號函暨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地政電傳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124頁），可知原告係於112年7月26日知悉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乙事，而原告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撤銷訴訟，有本院收文戳章蓋於起訴狀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頁），並未逾越1年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次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無對價關係之無償行為，通常均為消極之事實，有對價關係之有償行為，通常多為積極事實。是倘就債務人所為之行為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有所爭執、不明時，自應由債務人就其所為法律行為係有對價關係之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再者，土地登記之當事人，通常均將真實之登記原因法律行為，向地政機關聲請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上，故土地登記簿上所載登記之原因，原則上應為當事人間真實之登記原因。而故意不依真實之原因聲請地政機關為登記而屬虛偽之情形，則為例外，依舉證責任轉換之原則，就此例外，即土地登記原因係屬虛偽之事實，對於信賴登記之第三人而言，應由土地登記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1.本件被告黃泰瑋抗辯系爭土地雖以贈與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但並非無償贈與，而是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云云，並提出同意書、房產轉讓協議書、見證書、委託書、收據等件為證，為原告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上開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另原告就被告黃泰瑋提出上開證據亦否認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12頁)，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具有形式上證據能力，亦應由被告舉證。

　2.經查，被告並未就上開同意書等書證之形式上真正為任何舉證，則上開同意書等書證是否為真正，自屬可疑。再者，觀之上開同意書等書證內容，為被告黃泰瑋與訴外人蔡淑琴間就財產處分、管理、收益等事宜所為之協議，被告黃聖傑並未參與前開協議，且前開同意書等書證記載之財產(含不動產)，亦未包含系爭土地，被告空言抗辯，被告黃泰瑋為履行對被告黃聖傑之契約，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黃聖傑，並非無償贈與云云，自無可信。

　3.基上，依現有事證，尚不足證明系爭土地為被告黃泰瑋為履行契約，而非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之事實。從而，被告黃泰瑋既以贈與作為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復不能證明此等債權、物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自應認被告間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權、物權行為，均為無償之贈與行為，堪以認定。

 ㈢再按所謂有害及債權者，係指債務人所為減少其財產之行為，有害於總債權之共同擔保而言，並非以害及行使撤銷訴權之人之債權為限。又債權人行使本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亦即指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

 1.經查，被告黃泰瑋係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而該期間依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關於被告黃泰瑋之授信每日變動與每月月底明細資料顯示，被告黃泰瑋所負主債務約為82,434,000元，從債務約289,710,000元；其中從債務扣除備償款51,918,500元，則為237,792,478元(詳見附表二)，為被告黃泰瑋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資料及附表二所示金融機構函覆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97-353、361-363、369-431、435-447、453-479、481-517、557-585頁)，可知被告黃泰瑋於111年12月底至112年1月中旬期間合計負債總額約320,226,477元。

 2.次查，前開期間被告黃泰瑋名下有附表三所示財產，兩造就附表三所示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及編號6股權價值數額互有爭執，然附表三編號1至4之不動產價值依被告黃泰瑋主張較高之數額，及附表三編號6股權價值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第1項、第3項規定「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第28條第2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估價，準用前二項規定。」核算，依被告提出11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將354,063,000元之資產扣減261,022,000元之負債，連暘公司之資產淨值為93,041,000元。復依連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所示被告黃泰瑋出資額約占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97.4(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974)核算，被告黃泰瑋對連暘公司之股權價值為90,621,934元(計算式：00000000×97.4％＝00000000)，據此計算結果，被告黃泰瑋資產總額為238,228,494元。

 3.基上，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贈與被告黃聖傑時，其負債已大於資產，故被告黃泰瑋將系爭土地無償移轉予被告黃聖傑之行為，將致其債權之共同擔保財產減少，而使原告之債權難以獲得清償，並增加行使之困難，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土地之贈與行為及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黃聖傑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回復原狀，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之規定，請求⑴撤銷被告間就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⑵被告黃聖傑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112年1月1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不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遂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第86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田幸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幸萱

　　　　　　　　　

附表一

土地 贈與債權行為日期 物權行為日期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民國111年12月30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民國112年1月11日 (權利範圍全部)  民國112年1月4日 (權利範圍2分之1)  

 

附表二：

金融機構 放款餘額 備償餘額 抵銷後餘額 保證人：連暘公司　(幣別：新臺幣)    合作金庫 20,000,000元 6,026,667元 13,973,333元 台中商銀 29,910,994元 4,906,368元 25,004,626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4,958,472元 1,501,951元 3,456,521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27,000,000元 7,091,928元 19,908,072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30,000,000元 6,007,434元 23,992,566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2,010,000元 3,441,000元 8,569,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 10,000,000元 3,008,983元 6,991,01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6,600,000元 3,021,564元 13,578,436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7,000,000元 1,880,542元 15,119,458元 臺灣銀行 21,096,336元 3,045,056元 18,051,280元 彰化商業銀行 18,856,665元 2,111,405元 16,745,260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11,060,000元 2,285,971元 8,774,029元 小計 174,163,598元   幣別：美金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84,781元 13,854元 170,927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8,057元 -78,05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850,000元 157,000元 693,000元 小計 785,870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23,961,176元    保證人：FULDA(幣別：美金)    台中商銀 501,100元  501,100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799,918元 11 799,907元 小計 1,301,007元   以上美金部分依112年1月11日即期匯率30.49計算，合新臺幣39,667,703元    總計：新臺幣289,710,978元    

 

附表三：

編號 標的 金額(新臺幣)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17,900元 2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10,686,400元 3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1,112,000元 4 臺南市○區○○○街0號、○○○街113號建物 31,647,976元 5 存款 9,242,284元 6 連暘公司股權價值 90,621,934元 合計  238,228,494元 

 

　　　　　　　　　　　　　　　　



